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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租赁物业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交易情况 

经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子公司无锡市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苏宁”）向关联

方无锡苏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苏宁商业管理公司”）租赁其位于无锡市人民

中路 111 号无锡苏宁广场 1-5 层部分物业用于公司 EXPO 超级店经营，本次租赁物业建筑面

积共计 19,217.40 平方米。公司于本次董事会后与无锡苏宁商业管理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

同》。 

2、关联关系 

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无锡苏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为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之子公司，苏

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截至目前持有本公司 14.73%股份，同时本公司董事

张近东先生、孙为民先生分别持有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39.75%、20.08%股份。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子公司与无锡苏宁商业管理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3、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本议案涉

及的关联董事张近东先生、孙为民先生在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予以回避并放弃表决权，由

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本公司独立董事也就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不需要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也不需要经过其他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无锡苏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3 月 20 日，注册资本 500 万元，法定代表



人马晓咏，注册地址无锡市人民中路 123 号 2708 室。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企业管理、

物业管理服务；化妆品、针纺制品、服装、工艺艺术品、礼品、体育用品、鲜花、金银首饰、

玩具、家居用品的销售；百货的零售；自有场地、专柜租赁业务；房屋租赁、维修；企业形

象策划（不含广告）；经济信息咨询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培训服务（不含发证、

不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 

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11 月 24 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23,900 万元，法

定代表人马晓咏，注册地址为南京市淮海路 68 号，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中、西餐

制售，音像制品零售，茶座，卷烟、烟丝、雪茄烟零售，国内版图书、期刊零售，零售各类

定型包装食品、饮料、酒类，住宿，酒吧，洗浴，游泳，电讯服务。（限指定的分支机构经

营）；一般经营项目：家用电器及配件的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汽车专用照明电器、电子

元件、电工器材和电气信号设备加工制造，房屋租赁、维修，物业管理，室内装饰，园林绿

化，经济信息咨询，实业投资，酒店管理，汽车出租，健身服务，票务服务，停车场服务，

百货、黄金、珠宝玉器、工艺美术品、鲜花、国产及进口化妆品、电梯、机电产品、建筑工

程设备、计算机设备、办公设备销售，洗衣服务，柜台、场地租赁，国内商品展示服务，企

业形象策划，人才培训，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计算机的软件开发、销

售、系统集成。 

2012 年 12 月 31 日，苏宁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母公司）总资产为 260.82 亿元，净资产

54.66 亿元，2012 年实现净利润 3.68 亿元（已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公司租赁物业位于无锡市人民中路 111 号无锡苏宁广场 1-5 层，物业产权为苏宁电器

集团有限公司所有，该处物业由苏宁电器集团子公司无锡苏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日常管理

与招商运营。本次租赁物业位于无锡市区核心商圈，交通便利，商圈内集结大型超市、百货、

电器等诸多丰富商业业态，商业氛围浓厚。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子公司于董事会后与无锡苏宁商业管理公司签署《房屋租赁合同》，合同主要内容

如下：  

 



承租方：无锡市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 

出租方：无锡苏宁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租赁面积：租赁一至五层建筑面积合计为 19,217.40 平方米区域，其中一层 2,292.70

平方米，二层 3,483.70 平方米，三层 3,741.90 平方米，四层 4,715.40 平方米，五层 4,983.70

平方米。 

（2）租赁期限：自租赁合同签署之日起十五年。 

（3）租赁及物业费用：租赁费用按照固定租金方式计算，即租赁年度起每平米租金单

价为 3.5 元/天，从第三年起每两年递增 3%；物业服务费用按照固定单价核算，即为 15 元/

月/平米。则租赁年度内，公司需要向关联方支付租金费用（含物业服务费）共计 45,831.11

万元。 

（4）支付方式：采取先付后租的方式按季提前 5 日以电汇方式支付。首个季度租金将

在租赁协议签署后 10 个工作日内予以支付。 

（5）定价政策：参照市场价格双方协商确定。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本次租赁无锡苏宁广场部分物业，用于 EXPO 超级店的开设，一方面，是公司以

合作开发方式推进自建店建设的又一实践，有利于公司加快核心城市 EXPO 超级店的布局，

并以较优惠的市场价格提前锁定优质物业资源，有效的控制租赁成本；另一方面，通过超级

店的开设，进一步深化其作为线上线下两个平台实现产品和服务融合的载体功能，其经营商

品种类既涵盖家电、3C，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的整体家装家电解决方案，还增加百货日用

品、虚拟服务等产品销售，实现专业化、全业态、全品类经营，同时开展易购自提点、虚拟

产品增值下载、金融服务、售后服务等业务，进一步提升客户一站式购物体验。 

本次关联交易实施后，持续深化公司在当地市场的品牌影响力，对于公司在当地市场份

额提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公允，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不构成影

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事前同意）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同意将本

次交易提交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 



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独

立意见如下：“本次关联交易能够使公司获取稳定的优质物业资源，且该 EXPO 超级店开设

后，进一步推进公司 O2O 融合策略实践，增强客户体验，提升公司店面经营质量，有利于

巩固当地市场份额；该项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非关联董事审议通

过，其程序是合法、合规的；交易是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本次房屋租赁的定价

参照当前市价确定，定价客观、公允，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关于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保

荐意见如下： 

中信证券核查了拟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租赁物业的权属文件，了解了上述关联交易的

必要性及后续安排，取得了苏宁云商与无关联第三方之间签署的租赁合同并对比了租金定价

的合理性和公允性，取得了董事会的相关决议及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涉及的关联董事张近

东先生、孙为民先生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决权。独立董事也就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 

2、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参照当前市价确定，定价客观、公允，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

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3、本次关联交易能够使公司获取稳定的优质物业资源，有利于提升公司店面经营质量，

巩固当地市场份额； 

4、中信证券同意苏宁云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八、备查文件目录 

1、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 年 9 月 28 日 

 

 




